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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江市区农用地（耕地）

基准地价政策解读



一、起草文件的必要性

（一）起草背景

农用地基准地价是我国公示地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的重要基础工作，为农用地资源核算、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制度的建立提

供有力支撑。在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，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

上起引导作用。



 

（二）基准地价测算的必要性

1、有利于加快完善规范城乡基准地价体系。农用地（耕地）基准地价反映

农用地（耕地）价格的区域平均水平，主要为政府宏观调控农用地（耕地）价格

水平，合理引导农用地（耕地）地交易，促进农用地（耕地）资源合理利用提供

依据。

2、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做准备，包括自然资源农用地实物量调查，

自然资源农用地资产经济价值估算提供合理依据。

3、改革和建立农用地市场流转制度，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，

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必然要求。

一、起草文件的必要性



 

（三）基准地价测算情况

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《关于部署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6号）、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公

示地价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〔2021〕-470）文件的具体要求，黑龙江省自然资源

厅统一部署在全省开展农用地（耕地）基准地价测算工作，牡丹江市自然资源局

依法开展市区农用地（耕地）基准地价测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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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据的法律、法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主席令）、《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》（TD/T 

1060-2021）、《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》（TD/T1061-2021）、《农用地质量分等规

程》（GB/T28407-2012）、《农用地定级规程》（GB/T28405-2012）、《农用地估价

规程》（GB/T28406-2012）等。



本次公布的牡丹江市区农用地（耕地）基准地价范围包含牡丹江市本级（东安区、

西安区、阳明区、爱民区）所辖行政区范围内的国有和集体农用地（耕地）。

本次公布的基准地价基准日为2023年1月1日，土地用途为旱地、水田、水浇地。

国有农用地价格类型为国有农用地使用权价格，集体农用地价格类型包括承包经营权

价格和经营权价格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年期设定为50年；集体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年期

设定为30年；集体农用地经营权年期设定为1年。

主要内容包括：基准地价范围确定、基准地价内涵、基准地价标准、级别范围、

测算用途及适用范围、基准地价施行时间等。

三、测算范围和主要内容


